附件2：
2026年总部企业复核填报指南

一、复核对象
2025年（含）前已认定的市级、区级总部企业。
二、复核要求
（一）《2026年总部企业复核信息情况表》填报说明
1.表格第一行填写总部情况，第二行开始填写子公司、分公司等分支机构情况（姑苏区内、区外分支机构均需填写）。
2.主营业务按营业执照填写，注册地的填写具体到某市某区。
3.总部企业控股比例只需分支机构填写，指总部对该分支机构的控股百分比，股权关系以2025年12月31日股权登记状况为准。
4.新增总部办公面积情况仅填写总部办公用房，租赁、购买或自建均可，不含分支机构用房，不含商业经营用房、闲置房屋等未用于实际办公用途的面积，如有新增直播间、仓库等非完全办公场地，请注明面积大小。
5.新增产业投资情况指存量总部企业2025年在我区新增的产业投资，包括购买土地、购买或租赁业务设备等（新增办公用房因另有补助，不计入本项新增产业投资），具体金额根据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认定，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，不含日常办公经费、人员工资等日常支出。
（二）需提供的佐证材料
1.如2025年有新增总部办公面积（第L列不为0），需相应提供2024年、2025年两年的租赁合同（或购房合同）及发票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如2025年在姑苏区有新增产业投资（第M列不为0），需相应提供专项审计报告，否则不予认定。
其他情况一般不需提供佐证材料（另有要求的除外），企业应对所填报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
三、相关规定
根据《保护区、姑苏区关于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（苏名城保护办发〔2024〕119号）及相关细则规定，经认定的总部企业应当认真履行企业应尽义务，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履行调查、统计、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等法定义务。对已认定的总部企业，每年应当按要求报送本企业复核资料，进行年度复核。经复核合格的，继续享受总部企业鼓励政策。连续两年复核不合格的，或者因涉税及其他重大违法行为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的，取消其总部企业资格，停止享受相关鼓励政策。已享受奖励政策的，责令退回当年奖励所得。新设立总部企业被取消资格后，作为现有企业重新申请认定。
